
关于印发《机动车环保检验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解放军环境保护局：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的通知》（国发〔2011〕42号）、《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十二

五”规划的通知》（国发〔2012〕40号）和《国务院关于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的批复》（国函〔2012〕146号）要

求，加强机动车环保检验管理，深化机动车污染防治工作，我部组织制定了《机动车环保检验管理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

地区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附件：机动车环保检验管理规定

环境保护部

2013年4月2日

　　抄送：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公安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工商总局、质检

总局，环境保护部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各地级以上城市环境保护局。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2013年4月2日印发

　　附件

机动车环保检验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机动车环保检验管理，深入推进机动车污染防治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和环保监督抽测。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包括机动车登记时的环保检验和登记后的环保定

期检验。

　　第三条  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由省级环保部门委托的机动车环保检验机构（以下简称环检机构）承担，环保监督抽测由县级以上环

保部门组织开展。

　　第四条  环检机构应按省级环保部门委托的业务范围和检验类别开展环保定期检验，接受环保部门的监督管理。环检机构应与当地

环保部门联网，实时上传环保检验数据，按照国家及地方在用机动车排放标准出具检验报告，并对检验结果承担法律责任。

　　第五条  对通过环保定期检验的机动车，环保部门应按照《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管理规定》（环发〔2009〕87号）核发机动

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以下简称环保标志）。未通过环保定期检验的机动车，应在有相关资质的机动车维修厂进行排放控制的维修治

理，经再次检验合格后，环保部门予以核发环保标志。

　　第六条  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周期原则上与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一致，主要根据车辆用途、载客载货数量、使用年限等情况确定

（具体周期见附1)。

　　第七条  环保定期检验方法由省级环保部门依据当地空气质量状况和机动车污染防治等情况，按照国家或地方在用机动车排放标准

确定。 国家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和重点城市应优先选用简易工况法（以下简称工况法）。采用工况法的，省级环保部门应按照国家

标准制定地方排放限值，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报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后实施。

　　第八条  新购置机动车注册登记时应进行环保检验。环保检验包括检测尾气排放、查验排放控制装置、登记机动车环保管理信息

（见附2）。列入国家环保达标车型公告的新购置轻型汽油车，可免于注册登记时的尾气排放检测。

　　第九条  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原则上应在登记地进行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因故不能在登记地进行环保定期检验的，可申请进行机

动车异地环保定期检验，其检验流程由各省级环保部门自行规定。

　　第十条  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应重新进行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并申领机动车环保标志。

　　（一）更换发动机的；

　　（二）运机动车改为非营运或者非营运机动车改为营运的；

　　（三）更换污染物排放控制装置的；

　　（四）依法依规对污染物排放控制装置、燃料使用种类等进行改造的。

　　第十一条  对办理注销登记的机动车，城市环保部门应及时更新机动车环保管理信息，保存相关检验信息和技术资料至少两年。

　　第十二条  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机动车所有人住所跨城市迁移，办理转移登记或变更登记时，应符合迁入地现行

机动车排放标准，迁入地城市环保部门应查验车辆排放控制装置，核对环保标志的有效性，并登记机动车环保管理信息（见附2）；迁

出地城市环保部门应及时更新机动车环保管理信息，保存相关检验信息和技术资料至少两年。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环保部门应依据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开展环保监督抽测，主要包括机动车停放地抽测和道路抽测。

　　环保监督抽测方法应采用国家或地方在用机动车排放标准规定的方法进行，原则上应与当地环保定期检验方法一致。城市环保部

门可以采用遥感等方法筛选高排放车辆，进行道路抽测。



　　第十四条  对于环保检验中发现同一车型中排放超标车辆数超过10辆且超标比例高于5%的，城市环保部门应填写《排放超标集中

车型报告表》（见附3），并向环境保护部报告。《排放超标集中车型报告表》将作为对机动车生产企业进行环保一致性检查的依据。

　　第十五条  机动车环保检验仪器设备的性能指标、程序控制、数据传输等应符合国家及地方的相应标准要求，并接受环保部门的监

督管理。

　　第十六条  从事机动车环保检验的人员，应具备《在用机动车排放污染物检测机构技术规范》（环发〔2005〕15号）要求的专业

知识和技术水平，并持证上岗。环检机构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应通过国家或省级环保部门组织的专业技术培训和考核。

　　第十七条  各级环保部门应加强机动车环保检验监督管理机构建设，对辖区内环检机构和机动车环保检验工作依法进行管理。

　　省级环保部门依据《机动车环保检验机构发展规划编制工作指南》（环办〔2010〕65号），组织制定并实施本辖区环检机构发展

规划，并负责环检机构的监督抽查，每年抽查比例不少于50%；城市环保部门负责本辖区环检机构的日常监督检查，每季度至少组织

开展一次环检机构间的比对实验。

　　第十八条  各级环保部门应建立机动车环保管理信息系统，定期向上级环保部门报送环保检验信息。

　　第十九条  环保定期检验收费标准应执行省级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环保监督抽测不得收取费用。

　　第二十条  各地可视情况开展机动车噪声的环保检测工作。

　　第二十一条  各级环保部门要加强信息公开工作，及时公布机动车环保检验相关政策措施，公开环检机构委托评审、日常监管等相

关信息，引导和动员公众参与机动车污染防治工作。

　　第二十二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机动车环保检验管理规定，由军队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制定。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所称城市环保部门，是指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地区、自治州、盟环保部门。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2013年5月1日起施行。

　　附1

环保定期检验周期

　　机动车应当从注册登记之日起，按照下列期限进行环保定期检验：

　　（一）营运载客汽车5年以内每年检验1次；超过5年的，每6个月检验1次；

　　（二）载货汽车和大型、中型非营运载客汽车10年以内每年检验1次；超过10年的，每6个月检验1次；

　　（三） 小型、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6年以内每2年检验1次；超过6年的，每年检验1次；超过15年的，每6个月检验1次；

　　（四）摩托车4年以内每2年检验1次；超过4年的，每年检验1次。

　　附2

注册（转移、变更）登记机动车环保管理信息表

号牌号码 （尚未办理号牌的可空）

燃料类别  

车辆类型 　

机动车品牌 　

发动机型号  

车辆型号  

车辆识别代号 　

使用性质 　

初次登记时间  

转移地  

变更时间  

　　附3

　　排放超标集中车型报告表

                                                                编号：

机动车

基本信息

车辆品牌 车辆型号 车辆生产厂家 车辆类型 燃料种类

     

机动车

检测信息

检测车辆数 超标车辆数 超标率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7076


